
1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对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[2017]第 260号 

 
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收购神码中国 100%

股权、神码上海 100%股权、神码广州 10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重组

标的”），本次重组构成重组上市。你公司年报显示，合并财务报表

的比较信息为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相应数据。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本次

企业合并是否构成反向购买，合并报表的比较信息是否应为重组标的

上一年度的相应数据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（2）若不构

成反向购买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市公司的备考财务数据，并根据备

考财务数据，说明年报第四节“收入与成本”、“费用”、“现金流”

部分各表栺年度数据及与上年度的对比情况，发生重大变动的同时说

明原因。 

2、你公司重组方案中，重组标的承诺 2015 年、2016 年、2017

年和 2018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是人民币 30,255.79 万元、32,774.95 万元、

33,454.66万元、34,149.36万元；你公司聘请会计师对重组标的 2016

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。请你公司说明是否聘请

会计师对重组标的 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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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出具的说明原因并补充出具。 

3、你公司年报“营业成本构成”中各行业或产品的成本项目仅

有“商品”一项，请你公司确认是否遗漏其他主要构成项目，如人工

工资、折旧、能源和动力等（视公司实际成本构成情况填列），若遗

漏请补充披露。 

4、你公司年报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”中，部分具体承诺内容及

履行情况描述过于简略，如神马有限的其他承诺内容为“目标资产权

属之承诺函”、履行情况为“已履行完毕”，郭为等人的业绩承诺及补

偿安排内容为“利润补偿的承诺及补充承诺”，希栺玛有限的其他承

诺内容为“关于标的公司未决诉讼的承诺”等。请你公司检查承诺列

表，若承诺涉及具体的事项、时间、金额等，应补充披露相应的具体

内容；已履行完毕的承诺，应当在履行情况中描述对应的原因或事实。 

5、你公司年报显示，公司存在“涉及从 2005年至报告期 170余

个购销合同纠纷”，合计金额 3.3 亿元，不形成预计负债，无披露日

期及索引。请你公司说明该等纠纷中单个纠纷的最高金额，是否达到

临时公告披露标准，公司未对该等纠纷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，该等合

同纠纷对公司的影响。 

6、你公司年报“担保情况”部分显示，部分担保不存在披露日

期。请你公司列表说明该等担保的审议程序和披露情况，未审议或未

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6月 30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

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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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6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